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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江 苏 省 教 育 厅
江 苏 省 财 政 厅

文件

苏卫妇幼〔２０１９〕１１号

关于在全省建立幼儿园儿童视力健康

电子档案的通知

各设区市及昆山、泰兴和沭阳县（市）卫生健康委、教育局、财政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的重

要批示精神，按照国家教育部、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印发的《综

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和省政府有关要求，经省卫生

健康委、省教育厅和省财政厅研究决定，自２０１９年起全面开展

儿童眼保健和近视筛查工作，为全省幼儿园儿童建立视力健康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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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档案。现将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建立儿童视力健康档案是指开展视力筛查，将眼部健康数据

（包括屈光度、眼轴长度、屈光介质参数等）录入视力健康电子档

案并及时更新，随入园、入学等实时转移。

（一）２０１９年为全省１００万名以上幼儿园儿童建立视力健康电

子档案（各市具体任务数见附件１）。

（二）０－６岁儿童眼保健和近视筛查覆盖率达９０％以上。

（三）为筛查结果为视力异常或可疑眼病的儿童提供个性化、

针对性强的防控方案。

（四）做好全省幼儿园儿童视力不良检出率、新发率等的报

告和统计分析。

（五）通过建立幼儿园儿童视力健康档案，摸清幼儿园儿童

近视本底数据，了解在园儿童眼健康状况，为评价近视防控工作

提供科学依据。

二、建档要求

（一）建档对象：全省各级各类幼儿园（包括公立幼儿园和民

营幼儿园的托班、小班、中班和大班）在园儿童。

（二）筛查要求：儿童近视筛查工作须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制

定的《儿童青少年近视筛查规范》（请至省卫生健康委官网“资料

下载”版块自行下载）进行。承担视力筛查和建档工作的机构应具

备有效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符合要求的筛查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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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档要求：各相关机构须将儿童视力筛查数据及时录

入江苏省妇幼健康信息系统（ｈｔｔｐｓ：／／ｗｗｗｔｕｏｙｏｕｙｕｎｃｏｍ：８５８５／

ｊｓ／），具体筛查和建档项目见《江苏省０－６岁儿童视力健康检查

表》（附件２）中所列内容。操作流程另行下发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组织协调、专业指导和质量控制等工作；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委负责建档工作的组织实施，指定区域内

妇幼保健机构、开设眼科的综合医院或眼科专科医院及有条件的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视力筛查机构，入园或组织在园儿童到指

定医疗卫生机构统一开展近视筛查工作；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作为

项目管理机构，负责技术支持与质量控制等工作；指定的医疗卫

生机构负责在园儿童近视筛查工作，并将儿童眼健康数据录入视

力健康电子档案，或记录在《视力健康检查表》中，交由幼儿园保

健老师录入到江苏省妇幼健康信息系统中。建立儿童视力健康电

子档案工作应充分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，鼓励在幼儿园设立家

庭医生工作室，组织开展整体签约，以开展儿童视力筛查、建立

视力健康档案为切入点，进一步拓展个性化签约服务内容，做实

０－６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。

教育部门负责协调幼儿园及儿童组织工作；各幼儿园按照要

求提供视力筛查场所或组织儿童家长监护幼儿到指定的医疗卫生

机构进行近视筛查，做好儿童及其家长的组织动员工作；督促保

健老师适时登陆江苏省妇幼健康信息系统，及时准确录入本园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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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的眼健康数据。

财政部门负责在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中统筹安排资金用于

建立幼儿园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儿童青少年近视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问题。

建立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是做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基础性工

作，各地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结合儿童入园体检和“六一体

检”排出工作计划，扎实有序推进，确保完成年度工作目标。

（二）加大保障力度。各地要加大人员、设备和经费保障，

确保工作顺利开展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委要协调医疗卫生机

构统一调配检查所需的视力检查表、台式自动电脑验光仪等仪器

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。建立幼儿园儿童视力健康档案不得向幼儿

园或家长收取任何费用，所需经费纳入公共卫生经费支出范围。

（三）加强质量控制。各级卫生健康、教育部门要组织对近

视筛查人员开展专业培训，确保各地筛查方法规范统一、结果研

判标准统一。市级卫生健康部门要组织专家对各县（市、区）进行

指导和技术考核，开展全过程质量控制，保证结果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。省卫生健康委、教育厅将对各地开展工作情况进行抽查，

一旦发现弄虚作假情况，将予以全省通报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教育。各地要认真开展健康教育，针对群众缺

乏近视防治知识、对近视危害健康严重性认识不足等问题，发挥健

康管理、公共卫生、眼科、视光学、疾病防控、中医药相关领域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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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的指导作用，积极宣传推广预防儿童近视的健康科普知识，让全

省幼儿园儿童及其家长加入到保护视力的健康行动行列中来。

（五）规范诊治服务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认真落实《近视防

治指南》等诊疗规范，不断提高眼健康服务能力。根据儿童青少

年视觉症状，进行科学检查，明确诊断，按照诊疗规范进行矫

治。对于儿童青少年高度近视或病理性近视患者，应充分告知疾

病的危害，提醒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，制定跟踪干

预措施，并将检查和矫治情况反馈给家长和幼儿园、中小学，由

幼儿园、中小学将信息及时更新到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中。

附件：１各设区市２０１９年幼儿园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任

务数

２江苏省０－６岁儿童视力健康检查表

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　　　　　江 苏 省 教 育 厅

江 苏 省 财 政 厅

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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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妇幼保健院。

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印发

—９—


